
采购招标委托代理协议

委 托 编 号 ： BIFH-CS-20240605

项 目 名 称 ： 广东廉江核电项目一期工程(营运期)航标布设航标器材采购项且

委 托 单 位 ： 广东省粤西航道事务中心廉江航标与测绘所

采购代理机构：北京泛华国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2024年7月







委托协议内容做出变更，如作出变更的应当签订补充协议； 如发生了不可抗力或重大变

故等原因，致使采购项目发生更改或取消的，应签订补充协议或终止本协议 。

第六条 有关费用

1.乙方承担组织项目采购活动的全部费用；

2. 乙方按照有关规定向中标 (成交) 供应商收取服务费，本项目按国家计委[计价格

[2002]1980号]文件及广东省物价局[粤价[2002]386号]文件的规定执行； 以具体招标/

采购项目的中标金额为计费基数，按下表“服务类”的费率实行差额定率累进法收费(不

足人民币 5000元按照5000元计)。

第七条 违约责任

甲乙双方应遵守有关法律、 法规、 规章的规定和本协议的约定，否则，将承担相应

的法律责任。 因违约造成经济损失的，由违约方承担。

第八条 其他

1.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。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方执贰份，乙方执贰份 。

2.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解决。

甲方： 广东省粤西航道事务中心廉江航标与测绘所 乙方： 北京泛华国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代表签字或盖章： 代表签字或盖章：

2024年  月   日 2024年  月    日


